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七條、

第十條之一、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

第七條　　年報編製內容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致股東報告書。

二、公司治理報告。

三、募資情形：資本及股份、公司債、特別股、海外存

託憑證、員工認股權憑證、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及併

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之辦理情形暨資金運

用計畫執行情形。

四、營運概況。

五、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六、特別記載事項。

　　符合一定條件之公司，其年報除前項應記載事項外，並

應以專章方式記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相關財務資訊；

所稱一定條件，由本會另定之。 

第十條之一　　符合第七條第二項一定條件之公司，其永續相關財

務資訊之編製及揭露，應依下列各款及有關法令辦理，

其未規定者，依本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永續揭露

準則（以下簡稱永續揭露準則）辦理：

一、公司應依永續揭露準則及參考永續會計準則理

事會（SASB）準則所定之行業揭露主題辨認可

合理預期影響其展望之永續相關風險與機會，

並揭露可合理預期將於短、中、長期影響公司

之現金流量、籌資可得性或資金成本之重大資

訊；所稱重大，係指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之遺

漏、誤述或模糊可合理預期將影響一般用途財

務報告主要使用者以該等資訊所作決策之情

形。

二、公司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之報導個體及所涵

蓋之報導期間應與相關期間財務報告一致。除

首次適用永續揭露準則之年度報導期間外，公

司應同時揭露前一期之比較資訊。

三、公司應聲明係依本會認可之永續揭露準則編製

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並應允當表達該等資訊，



使其符合攸關性、忠實表述、可比性、可驗證

性、時效性及可了解性等品質特性。

四、公司應使一般用途財務報告主要使用者了解永

續相關財務資訊與相關財務報告之連結；用以

編製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之資料、假設及衡量單

位應與當期財務報告一致，若有重大差異，應

予揭露。

五、公司應按治理、策略、風險管理及指標與目標

等核心內容揭露永續相關財務資訊，並得依永

續揭露準則相關規定使用在報導日無需過度成

本或投入即可取得之所有合理且可佐證之資

訊，及使用與其技能、能力及資源相稱之作

法，以量化或質性方式揭露。

六、公司首次適用永續揭露準則之年度報導期間，

得僅揭露氣候相關資訊，並應揭露該事實。

七、氣候相關資訊中有關溫室氣體排放之衡量方

法，除依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應盤查之排放源

另依環境部所定之方法外，應依溫室氣體盤查

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導準則或本會認可之方

法衡量，並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S2號氣候

相關揭露規定揭露所適用之方法及衡量作法、

輸入值及假設等資訊；公司若於首次適用之前

一年度報導期間使用其他方法衡量溫室氣體排

放，於首次適用永續揭露準則之年度得繼續使

用該其他方法。

八、公司編製氣候相關資訊中有關範疇一及範疇二

溫室氣體排放資訊應依本會規定方式取得獨立

第三方之確信意見及揭露；另範疇三溫室氣體

排放資訊應依本會所定時程揭露。

第二十三條　　公司應依下列規定將年報之電子檔傳至本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一、股票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

賣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日七

日前申報。但上市上櫃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

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十億元以上或召開

股東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比率

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會召開日

十四日前申報。



二、股票未於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未於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

日二日前申報。

符合第七條第二項一定條件之公司，其年報應與當

年度財務報告同時申報，並將年報之電子檔傳至本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但未及編製完整年報內容者，得先

申報永續相關財務資訊專章，再依前項第一款規定申報

完整年報。

以年報作為股東會議事手冊之補充資料者，前二項

申報網站期限應依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

載及遵行事項辦法規定期限為之。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買賣者，應將年報抄本送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者，應將年報抄本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